关于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

优秀曲艺节目网络展演的通知

各团体会员：

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，按照中国曲艺家协会2026年工作部署，将于7月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曲艺节目网络展演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活动主旨
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，用曲艺形式说唱时代场景，讲好中国故事，振奋民族精神，生动展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我国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社会、生态文明建设等各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，推出更多讴歌党、讴歌祖国、讴歌人民、讴歌英雄的曲艺精品力作，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贡献曲艺力量。

二、组织机构

主办单位：中国曲艺家协会
承办单位：《曲艺》杂志社
三、节目要求

1.创作主题：节目紧扣时代背景，贴近现实生活，思想内容健康向上，生动展现新时代各领域发展巨变与辉煌成就。

2.作品资格：节目题材、曲种不限，须为近两年新创曲艺节目，经舞台实践检验并获得专家与观众广泛认可，原则上2026年3月31日前未参加过中国曲协组织的各类展演展示活动。

3.视频呈现：本次采用网络展演形式，须确保视频录制质量。节目片头须规范标注曲种、节目名称、作者、作曲、演员、伴奏等信息；视频拍摄须为专业舞台场景，不接收居家、排练厅、户外等非正规演出场所录制的视频；舞台背景、演员服装及道具使用等均须符合展演规范与法律法规要求。
4.录制标准：视频须采用横屏录制，格式为MP4格式，声音和画面质量标准清晰；曲唱类节目须配字幕。

5.节目时长：原则上控制在8分钟以内。

四、报送要求
1.节目审核要求：各团体会员、专业艺术委员会和中直文艺院团须严把节目的质量关、内容关、导向关、人员关。所有节目须由推荐单位统一报送并完成初筛审核，每个推荐单位推荐数量原则上不超过5个。团体会员和中直文艺院团推荐须加盖单位公章，专业艺术委员会推荐须经负责人签字确认。不接受个人直接报送。
2.报送材料要求：推荐单位统一将节目视频、作品文本和《节目推选登记表》的电子版以优盘形式寄送，同时寄送纸质版盖章《节目推选登记表》和纸质作品文本，所有信息均须保持一致。快递和邮件务必注明“网络展演”字样。

3.入选节目安排：凡经专家审看入选的节目，将在行业媒体平台集中展演。本次展演不收费、不评奖，由主办方为入选节目颁发入选证书。

4.报送截止时间：2026年5月10日（以寄出时间为准）
五、作品权属

原创作品署名作者及演员应为合法著作权人，作品文责自负，内容合法合规，不涉及国家秘密、署名无权属争议。主办方对入选作品享有网络传播权及转授第三方使用权。凡参与本次征集活动的作者、演员，均视为已知悉、认同并遵守上述约定。
六、联系方式
邮寄地址：江省南京市建邺区梦都大街50号

江苏省文联曲艺家协会
联 系 人：蔡钺  

电    话：18112993199

邮    编：2100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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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络展演节目推选登记表

江苏省曲艺家协会

2026年3月2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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节目推选登记表

	曲种
	节目名称
	作者
	表演者
	年龄
	民族
	时长
	内容梗概
	演出单位
	推荐单位
	联系人
	电话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团体会员/中直文艺院团（盖章）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或专委会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3

